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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记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月27日15：00点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27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2年1月27日9:15—15:00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路197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306,207,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76.36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07,57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的0.0518%。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06,

02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76.3164%。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8,8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2%。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78,77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0446%。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78,77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0446%。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公司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207,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8%；反对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7,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591%；反

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207,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8%；反对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7,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591%；反

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6,207,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8%；反对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7,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591%；反

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邓瑜、金嘉骏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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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对全部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月27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27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27日上午9：15至2022年1月2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517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白凡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3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7,917,84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711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

226,3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45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5,253,7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3.847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3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64,0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8637%。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01选举白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5,737,19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89%；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045,72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117%；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白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卢长才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6,621,98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04%；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930,504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52%。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卢长才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郭芳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6,621,88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03%；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930,404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21%。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郭芳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6,603,4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70%；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912,00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619%。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浦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5,730,00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37%；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038,53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888%。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浦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李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5,732,17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52%；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040,7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561%。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李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5,729,8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36%；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038,417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853%。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高玉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5,732,1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52%；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040,70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563%。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高玉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02选举刘文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5,729,9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37%；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038,51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883%。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刘文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03选举宁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同意135,736,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82%；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044,824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39%。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宁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099,3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64%；反对2,818,4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43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407,900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6427％；反对2,818,469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3573％；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刊登于2022年1月12日巨潮资讯网（网

址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李丽、富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

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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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全聚德” ）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2年1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1月27日下午4:00以现场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白凡先生主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白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审议通过《关于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四名董事组成，委员由白凡、卢长才、郭芳、周延龙担任，其中白凡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四名董事组成，委员由浦军、李建伟、吕守升、郭芳担任，其中浦军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委员由吕守升、浦军、李建伟担任，其中吕守升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四名董事组成，委员由李建伟、吕守升、浦军、周延龙担任，其中李建伟为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周延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石磊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宁灏先生、陆伟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唐颖女士

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兼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详见2022年1月28日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控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宁璟女士为公司内控审计部负责人。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闫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唐颖女士及闫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156608

传真号码：010-83156618

电子邮箱：qjd@quanjude.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河沿217号407房间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编号码：100051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白凡，中国国籍，男，汉族，1969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正高级经济

师，中共党员。 曾任北京印染厂厂长助理、总会计师、副厂长；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副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常委、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白凡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延龙，中国国籍，男，1970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

职于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外经处，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职员、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总经理，2020年12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延龙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石磊，中国国籍，女，1978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会计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共党

员。 历任北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项目经理，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

理，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预算与财务中心副

总经理，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石磊女士不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宁灏，中国国籍，男，1963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全聚德和平门店餐饮

部经理，全聚德食品厂厂长，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全聚德连锁公司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等，2016年7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宁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87,000股；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陆伟，中国国籍，女，1979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注册人力

资源管理师。 曾任北京展览馆人力资源总监、莫斯科餐厅总经理、小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

展览馆总经理助理，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陆伟女士不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唐颖，女，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经济法学士，经济师，国有企业二级法

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中共党员。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法律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2016年7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总经理助理。唐颖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唐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0,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宁璟，中国国籍，女，1982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

内审师，中共党员。 曾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职员；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内控审计部主管、项目副经理、部长助理；宁璟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闫燕，中国国籍，女，1974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全聚德股份公司办公室、证券部项目经理；北京全聚德三元桥店经理助理、北京全聚德望京店店

长；公司证券部部长助理；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闫燕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持有公司股票175,114股，与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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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27日

在公司517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月17日以电话、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

向各位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高玉红女士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监事5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监事

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一致推举高玉红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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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2年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深圳市亚辉龙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

摘要、《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深圳

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

“《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

2.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至2022年1月27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也不包括《管理办法》认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激励对象的

人员。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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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广西鑫益信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鑫益信” ）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57,813,1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2%。 本次办理质押延期购回业务后， 广西鑫益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128,

02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7%。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公司接到股东广西鑫益信函告， 获悉广西鑫益信及其一致行动人广西荣择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南宁市火星石广告策划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业务，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延期购回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

日

原质

押到

期日

延期

后质

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广西

荣择

土石

方工

程有

限责

任公

司

否

5210000

股

否 否

2021

-01-

28

2022

-01-

27

2023

-01-

27

招商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100% 0.34%

业务

发展

需要

南宁

市火

星石

广告

策划

有限

责任

公司

否

6170000

股

否 否

2021

-01-

28

2022

-01-

27

2023

-01-

27

招商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100% 0.40%

业务

发展

需要

广西

鑫益

信商

务服

务有

限公

司

否

8000000

股

否 否

2021

-02-

03

2022

-02-

02

2023

-02-

02

招商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6.14% 0.52%

业务

发展

需要

广西

鑫益

信商

务服

务有

限公

司

否

14360000

股

否 否

2021

-02-

03

2022

-02-

02

2023

-02-

02

招商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11.02% 0.94%

业务

发展

需要

广西

鑫益

信商

务服

务有

限公

司

否

1500000

股

否 否

2021

-02-

03

2022

-02-

02

2023

-02-

02

招商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1.15% 0.10%

业务

发展

需要

广西

鑫益

信商

务服

务有

限公

司

否

2700000

股

否 否

2021

-02-

03

2022

-02-

02

2023

-02-

02

招商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2.07% 0.18%

业务

发展

需要

合计 -

37940000

股

- - - - - - 26.77% 2.48% -

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 本次质押延期购回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等情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后，广西鑫益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延期购回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广 西

鑫 益

信 商

务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13032311

9

8.52% 100534300

1005343

00

77.14

%

6.57

%

0 0 0 0

广 西

荣 择

土 石

方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5210000 0.34% 5210000 5210000 100%

0.34

%

0 0 0 0

南 宁

市 火

星 石

广 告

策 划

有 限

责 任

公司

6170000 0.40% 6170000 6170000 100%

0.40

%

0 0 0 0

广 西

荣 拓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16110000 1.05% 16110000

1611000

0

100%

1.05

%

0 0 0 0

合计

15781311

9

10.32

%

128024300

12802430

0

81.12

%

8.37

%

0 0 0 0

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2022-007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到期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月22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册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金额不超

过2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 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完成202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

发行，金额为人民币5亿元，期限为一年，票面利率为5.4%，票面价格100元/百元面值。

202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2年1月27日到期，公司已完成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的兑付。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76900941� �证券简称：东方通信东信B股 公告编号：2022-006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东方通信科技园A楼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4,465,96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9,193,81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5,272,1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4.94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25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1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郭端端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1名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187,514 99.9988 6,300 0.0012 0 0.0000

B股 15,270,551 99.9895 1,600 0.010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4,458,065 99.9986 7,900 0.001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张晓川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

564,454,976 99.998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 《公司章

程》的议案

18,842,513 99.9580 7,900 0.042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琰、孔舒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赵琰、孔舒韫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东方通信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00� � � � � � �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2-004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1月中标合同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南方电网公司2021年计量产品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金额4,514.63万元人民币；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2021年第三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1,933.48万元人民币；

ISKRAEMECO� ENERGY� MEASUREMENT智能水表产品常规采购项目中标金额181.88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150万元）。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 1,000�万元（含）以上项目。

风险提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2021年第三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ISKRAEMECO�

ENERGY�MEASUREMENT智能水表产品常规采购项目均已签订正式合同； 南方电网公司2021年

计量产品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因合同执行受客户需求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

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 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项目一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南方电网公司2021年计量产品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

2.招标人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金额 4,514.632336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厂站电能量采集终端云南贵州包2（119.79664万）

厂站电能量采集终端深圳广州包2（162.119万）

低压集抄系统设备广西包1（1,505.48094万）

负荷管理终端深圳广州包2（1,197.961356万）

配变监测计量终端云南包1（1,529.2744万）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 孟振平

3.注册资本 6,000,0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11号

5.股东情况

广东省人民政府38.4%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32%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6.4%

海南省人民政府3.2%

项目二 项目三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2021年第三次

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

智能水表产品常规采购

2.招标人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ISKRAEMECO�ENERGY�

MEASUREMENT

3.中标金额 1,933.482545万元人民币

181.88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150万元）

4.中标基本情况 通信单元-HPLC采集包1 智能水表

5.履约期限 已签订正式合同 已签订正式合同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ISKRAEMECO�ENERGY�

MEASUREMENT

2.法定代表人 梁旭 Mr.�Ahmed�Ahmed�Sadeq�Sewedy

3.注册资本 13,216,206.3898万人民币 2.5亿埃镑

4.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

1122号

Plot#27，1st�district,�5th�

settlement,�New�Cairo，Egypt

5.股东情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100%控股 Sewedy�Electric�100%控股

二、 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7,598.11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5.25%，

以上项目具体交货批次和时间受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合同的

履行期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 风险提示

1、以上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

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A股代码：600016� �优先股简称：民生优1� �优先股代码：360037� �编号：2022-00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27日。 会议通知、会议文件和补充会议通知、会议文件分别于2022年1月13

日和2022年1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董事发出表决票17份，收回17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中国民生银行风险偏好陈述书（2022年版）》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集团统一授信的决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行网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关联董事刘永好先生回避表决。

3.�关于更新《中国民生银行理财存量资产处置整改计划》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制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承诺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制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履职问责制度》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关于调整中国民生银行重大房地产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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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2年1月27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同意给予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希望” ）集团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103亿元，支用限额人民币100.5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 业

务品种包括：1.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特定目的

载体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2.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

业拆借、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3.低风险业务品种；4.新希望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本行附属机构

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上述1-4项业务品种的使用，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式；各项产品利费

率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标准，且须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定价

原则和具体定价要求。

●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永好先生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银行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本行关联交易遵守《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

同意给予新希望集团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103亿元，支用限额人民币100.5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 除

同业拆借外，其他业务品种均不得为信用方式；各项产品利费率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标准，且须

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定价原则和具体定价要求。 该笔集团最高授

信额度占本行2020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2.24%， 占本行2021年第三季度末未

经审计资本净额的1.45%。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该笔授信由本行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后，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相关业务品种如达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披露标准，本行将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

2022年1月18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

交易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2年1月27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集团统一授信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

票，关联董事刘永好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新希望实际控制的新希望六和投资有限公司和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行股份占比

4.96%，本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先生为新希望实际控制人，新希望为本行关联法人。

新希望成立于1997年，目前注册资本32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本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先生。 新希望并

表范围内的主营业务包括农牧业和投资。 截至2020年末， 新希望经审计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为1,

758.22亿元，负债总额为1,026.0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8.36%；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144.04亿元，净

利润81.82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同意给予新希望集团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103亿元，支用限额人

民币100.5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 业务品种包括：1.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

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

种；2.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3.低风险业务品种；4.

新希望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 上述1-4项业务品种的使用，除同业

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式；各项产品利费率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标准，且须符合《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定价原则和具体定价要求。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新希望的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银行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

刘纪鹏、李汉成、解植春、彭雪峰、刘宁宇、曲新久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业

务，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原则以及本行上市地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本行及本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